


用户类型

一、专业技术人员 个人用户类型

二、法人单位 用户类型

三、市属单位的主管部门 用户类型

区县人社局 用户类型

区县所属单位的主管部门

四、培训机构/培训基地 用户类型



专业技术人员 个人用户类型

◆个人操作简要流程图：注册——登陆——
个人资料维护——个人参加继续教育情况
申报——继续教育情况复验（周期验证）
申请

◆个人操作简要流程图：注册——登陆——
个人资料维护——个人参加继续教育情况
申报——继续教育年度验证（系统自动完
成）



一、用户注册



系统路径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继续教育——专业技术人员继续
教育管理系统——用户注册——登陆。







“系统”采用实名制、一经注册，不能修改

每个身份证号码只能注册一个账户

如需变更信息请联系“广州市人事人才信息资源中心”

83553151、83559078、83555672



若身份证号码已被注册使用，系统提示：

如有疑问，请致电“广州市人事人才信息资源中心”
83553151、83559078、83555672



二、个人资料维护



首次登陆“系统”，或以前已注册但没有填写基本资料的，必需填
写或补充个人基本资料，才能正常开展继续教育相关活动
注：带*号的必填，其他的也尽量完善，必须准确填写。包括学
历、现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现专业技术资格取得时间等，否则将会
影响验证周期、总学时的计算等。



功能简介



三、个人参加继续教育情况申报





添加培训：录入本验证周期内参加的所有继续教育情况。其中，市

级继续教育基地面向专业技术人员组织举办的各类继续教育课程，

全部纳入“系统”进行登记和管理，专业技术人员参加没有在“系

统”中登记管理的培训班的学习记录，要及时在“系统”中进行申

报，并须将书面学习证明文件作为附件扫描进入“系统”。各单位

在开展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年度验证和周期验证时需严格按照公

需课、专业课和总学时的认定标准进行审核。



（一）公需课

专业技术人员可参加市级继续教育基地组织的公需课面授培训，也可选
择经市人社局备案的市级继续教育基地提供的网络教育平台选择相应公需课
进行学习。课程学习安排可登陆市人社局网站“继续教育”专栏下载“2012年广
州市市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培训课程指南”进行查询和参考。

我市市级继续教育基地面向专业技术人员组织举办的公需课，必须全部
纳入“广州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系统”）统一登记和
管理，并作为继续教育基地考核评估指标进行检查。

专业技术人员完成上列公需课学习但没有在“系统”中登记管理的记录，
须由本人及时在“系统”中进行申报，并将纸质学习证明文件作为附件扫描进入
“系统”，由同级继续教育主管部门按照公需课的认定标准进行审核认定。



2012年我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公需科目包括：

1.《创新思维与创新力开发》、《专业技术人员职业修养与发展》、《公共
危机管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基础知识》、《幸福广州• 低碳广州》；

2. 2012年计划开发建设的公需科目：《网络信息技术最新应用与安全》、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发展政策法规学习》、《岭南文化传承与文化艺术修养
》和《专业技术人员心理健康与心理调适》；

3.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的公需科目《建设文化强省》、《加强社会
建设》、《职业道德与廉政建设》。

（二）专业课

专业课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的专业课和我市编印的《专业技
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课程指南》中各基地举办的专业课为准，原则上要求在
市级以上继续教育基地完成学习。继续教育基地未开设相应专业课程的，专
业技术人员参加市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举办或组织的相关专业课程学习可视
同为专业课。

当年获得专利、出版专著、完成省级以上专业课题项目、在省级以上专
业刊物发表论文等，主创人员可计算完成专业科目28学时，非主创人员可计
算完成专业科目14学时。

（三）个人选修科目（其他培训）（个人自选，培训机构或单位实施）



我市中小学（指市中等职业学校、
普通中学、小学和幼儿园以及教育行政
部门管辖的事业单位）教师的所有继续
教育情况和卫生系统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的继续医学教育情况（不含公需科目）
由各主管部门通过数据对接的方式导入
“系统”，专业技术人员无需录入（如
有异议，请直接向本单位的继续教育管
理人员提出修正）。请相关专业技术人
员的所在单位及时通知本单位的专业技
术人员务必在 月30日前登录“系统”办
理周期验证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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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继续教育培训记录进行填写：已由市级继续教育基地在“系统”
中登记的公需科目、专业科目、其他培训科目的培训记录，专业技
术人员只需校对记录；



手动录入的培训记录须扫描原件上传备
查。



ß 完成以上步骤后，将产生一条新的记录；

ß 没有在“系统”中登记管理的学习记录，均需按
上述步骤操作；

ß 由所在工作单位负责审核，审核确定后，成为
个人有效的学时记录，可以通过“学时统计情
况”功能查询。



四、继续教育情况复验（周期验证）申请



所在单位审核所有的记录后，专业技术人员可提交

继续教育情况复验（周期验证）申请；

操作说明：点击左边导航菜单中的“继续教育情况复
验（周期验证）申请”，个人可按年度进行继续教育
复验情况申请。



ß 选择“拟申报资格”，“所属学科专业”，“现专业技术资
格取得时间”，点击“确定”。

ß 如对“所属学科专业”情况不了解，可点击“说明”查找相
关信息。











个人提交的继续教育复验情况申请在上级部门未作
审核前仍可【回收】再次操作送审。



五、年度验证



2012年提交的“继续教育周期复验”；
2012年年度验证暂不作为复验的必备条件。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年度验证
（一）年度继续教育内容及学时要求：专业技术人员每年须

完成累计不少于12天或72学时的继续教育任务（每天按6
学时计算）。其中，公需课不少于3天或18学时，专业课
不少于7天或42学时。

（二）年度验证要求：

1. 我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年度验证以“广州市专业技术
人员继续教育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系统”）登记的继续教
育公需课、专业课和其他培训记录为依据，按照年度须完
成的继续教育内容及学时要求由“系统”自动进行年度验证
。

2.专业技术人员需在次年1月31日前将当年参加继续教育的
所有公需课、专业课和其他培训记录在“系统”中进行登记
，由所在单位继续教育主管部门进行审核。



法人单位 用户类型
◆法人单位操作简要流程图：个人注册——
单位用户注册——登录系统——用户管理
（添加业务人员）——个人参加继续教育
情况审批——继续教育情况复验（周期验
证）审核



一、单位用户申请



先指定本单位一名系统管理员进行个人用户
注册，再申请法人单位用户



在“系统” 登录页面中



系统管理员－〉登陆



选择 “专业技术继续教育管理系统”





呈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核开户
注：法人单位用户（系统管理员）应主动联系单
位的上级主管部门要求审核开户。

如状态显示“审批通过”即可登陆“系统”



登陆界面，选择法人单位用户类型



首次登录，单位业务不存在；
需通过“用户管理”分配用户组系统管理员权限或添加本机

构业务人员权限并分配用户组后“单位业务”方能使用。



通过“用户管理”功能添加本机构业务人员（包
括本单位系统管理员），点开后面“操作”的“编辑”
功能，在分配用户组中相应的组中打勾，并点击
“保存并关闭”，提示添加业务人员成功后，关闭页
面并重新登陆系统。



“法人单位”用户权限
1、系统设置－〉批注管理：添加批注内容。
2、个人参加系统处项目审批：审核本单位申报的记
录。
3、培训信息维护：更改或删除“审核同意”的记录。
4、常规验证情况：查看本单位人员每年的继续教育
情况。
5、继续教育情况复验证：审核本单位内送审的复验
记录。
6、查询统计:查看本单位人员申请过的所有验证记
录。
7、用户管理：增加本单位人员的审核权限。



二、批注管理



批注管理：对所属业务、所属单元添加批注内容



所属业务



所属单元



“个人参加继续教育情况申报”进行记录审核



三、个人参加系统外审核



：



进入审核页面：
本单位专业技术人员送审的记录均显示在列表中。

单位对照继续教育证书或其他证明材料逐项
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该条学时记录成为个人
有效的继续教育学时。





四、培训信息维护



单位业务—〉培训信息维护
此功能可对已审核同意的记录作“修改”或“删除”；
注：若专业技术人员已提交周期验证，法人单位操作”
培训信息维护”后需在“常规验证情况”和“周期验证”页面
点击“重新统计学时”才可更新周期验证的数据。



重新核定 “培训信息”



五、继续教育情况复验证（周期验证）审核





继续教育周期验证页面，显示本单位专技
人员所提交的复验记录：











ß 申请继续教育验证条件按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穗人社函〔2012〕272号）文件精神执行。

ß 周期验证的要求是：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周期年
度内须完成继续教育任务的累计总学时要求，其中
包括须完成累计不少于2门继续教育公需课和2门
不同内容课题（课程）的专业课培训。

ß 1、 6月30日前申请继续教育周期验证的，验证周
期年度计算到上一年止，申请验证时间之前完成的
继续教育内容、学时可累计计算在验证周期内。

ß 2、 6月30日之后申请继续教育周期验证的（不含
中小学教师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验证周期年度
计算到本年度，参加继续教育内容、学时累计计算
到申请验证时间之前完成的记录。



举例：

某人2006年获得初级资格（自然科学），2012
年6月30日前申报中级的话，验证年度为07、08、
09、10、11年度，07年的学时要求完成90学时，
08、09、10、11年度每年须完成72学时，5年共需
378学时，若总学时没有达到要求，可将2012年1月
1日至申请验证的那天的学时累加上，若满足总学业
时要求即可；

2012年7月1日后申报中级的话，验证年度为
08、09、10、11、12年度，08、09、10、11、12
年度每年须完成72学时，5年共需360学时，学时截
止到申请验证的那天；



六、年度验证审核



法人单位可查看本单位专技人员常规验证情况；2012年申请周期复
验的专技人员，暂不作为复验的必备条件。但作为法人单位，有义务督促
本单位的专技人员完成当年所规定的继续教育学时。

专业技术人员需在次年1月31日前将当年参加继续教育的所有公需
课、专业课和其他培训记录在“系统”中进行登记，由所在单位继续教育主
管部门进行审核。



七、查询统计



可查看本单位专技人员每年的复验情况



市直各单位人事（继续教育管理）部门、
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县所属单
位主管部门

◆市直各单位人事（继续教育管理）部门、
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县所属单
位主管部门操作简要流程图：个人注
册——单位用户注册——登录系统——用
户管理（添加业务人员）——继续教育情
况复验（周期验证）审核



用户注册

ß 注册方法参照“法人单位”开户流程

ß 如不能访问中国广州人事网内部网站操作，，
请与广州市人事人才信息资源中心联系，联系
电话 83559078、83553151、83555627；



功能简介）：

1、批注管理：参照“法人单位”操作；

2、主管部门业务：参照“法人单位”审核方法；

3、用户管理：参照“法人单位”操作方法； （内部流转使用）；

4、业务管理员审核：审核下属单位“系统管理员”账号权限；



业务管理员审核




